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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四七八號解釋 
中華民國 88 年 3 月 19 日 
院台大二字第 06698 號 

  解 釋 文 

  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自用住宅用地」，

依同法第九條規定，係指「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

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並未

以須經稽徵機關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為認定之標

準。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台財稅第六五六三

四號函謂：「土地所有權人出售自用住宅用地，於二年內重購土

地者，除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不得有出租或營業情事外，並

須經稽徵機關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者，始准依土

地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退還已納土地增值稅」，

其以「須經稽徵機關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為申

請退稅之要件部分，係增加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

無之限制，有違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應不予援用。 

  解釋理由書 

  依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於

其自用住宅用地出售或被徵收後，自完成移轉登記或領取補償地

價之日起，二年內另行購買都市土地未超過三公畝部分或非都市

土地未超過七公畝部分，仍作自用住宅用地者，其新購土地地價

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或補償地價，扣除繳納土地增值稅後之餘額

，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就其已納土地增值稅額內，退還其不足

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數額。又同條第二項規定：「前項規定土地

所有權人於先購買土地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二年內，始行

出售土地或土地始被徵收者，準用之。」第三項規定：「第一項

第一款及第二項規定，於土地出售前一年內，曾供營業使用或出

租者，不適用之。」明定納稅義務人於符合上述法定要件下，得

依法申請退還土地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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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七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台財稅第六五六三四號函謂

：「土地所有權人出售自用住宅用地，於二年內重購自用住宅用

地，除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不得有出租或營業情事外；並須

經稽徵機關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者，始准依土地

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退還其已納之土地增值稅。

」將土地所有權人重購之土地，是否業經核准依自用住宅用地稅

率課徵地價稅，作為准否退還土地增值稅要件之一。惟按土地稅

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自用住宅用地」，依同法第九

條規定，係指「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

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而言。土地所有權

人就重購土地是否依法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繳納地價稅

，乃土地所有權人可得行使之權利，土地所有權人重購自用住宅

用地，已經稽徵機關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固可

於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退還土地增值稅時，作為稽徵機關審核是否

屬於自用住宅用地之參考依據。對於應否退稅發生疑義時，稽徵

機關仍應查明實際有無出租或營業情形，土地所有權人亦得證明

該土地確供自用住宅之用，尚不能因未依法申請准按自用住宅用

地優惠稅率繳納地價稅，遽認該土地有出租或供營業使用之情事

。是上開財政部函，以「須經稽徵機關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

課徵地價稅」為申請退稅之要件部分，增加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

第一項第一款所無之限制，有違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其

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應不予援用。至本件據以聲請之案件

，是否符合退稅要件，有關機關仍應斟酌全部相關資料及調查證

據之結果，予以判斷，併此指明。 
  大法官會議 主 席 翁岳生 

大法官 劉鐵錚 吳 庚 王和雄 林永謀 
施文森 孫森焱 陳計男 曾華松 
董翔飛 楊慧英 戴東雄 蘇俊雄 
黃越欽 賴英照 謝在全 

 
抄蔡０仁聲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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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八條

第一項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下。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舊地出售另購新地退還土地增值稅規定

公布後，財政部七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台財稅第六五六三四號

函，有牴觸憲法第十條及第二十三條之疑義，請求解釋。 
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人民依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規定（附件九）申請退稅，財政

部七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台財稅第六五六三四號函（附件

四），以須經稽徵機關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者，方准退還土地增值稅，牴觸憲法第十條。 
二、人民依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申請退稅，財政部七十三年十二

月二十七日台財稅第六五六三四號函，創設辦竣戶籍登記期

日限制，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 
三、聲請人申請退稅經行政救濟程序，遞遭駁回。 
四、行政爭訟終局判決，以聲請人八十二年六月九日取得土地重

購後，並未即時遷入該址，遲至八十三年九月七日始遷入，

八十二年、八十三年亦未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課地價

稅，遲至八十四年五月四日始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經原處分

機關核准自八十四年起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其

先購後售自用住宅用地，核與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不符

，判決駁回。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民法第二十條第二項，「一人不得同時有兩住所」，及土地

稅法第十七條第三項（附件八）與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八條

（附件十）均明定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養

親屬，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繳納地價稅者，以「一處為限

」，聲請人持有土地兩筆建物兩棟，為履行夫婦同居義務，

選擇舊地辦竣戶籍登記繳納地價稅迄至出售舊地遷入新地經

稅捐稽徵機關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在法律

規範內辦理戶籍遷徙登記，係人民自主權利之行使。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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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判決理由則謂，原告於八十二年購買系爭重購土地，惟其

未即時將戶籍遷入該址，其八十二年、八十三年亦未申請按

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課地價稅，而遲至售屋後之八十四年五

月四日始向被告申請按……退稅規定之適用（附件七第六頁

末行起）。人民依法選擇一處自用住宅用地繳納地價稅，於

售舊地購新地依法申請退稅，方遷徙新址，核按自用住宅用

地稅率課徵地價稅，竟判決強迫應「即時」遷入新址方准退

稅，與憲法第十條人民居住遷徙自由係出於當事人之自願牴

觸。 
二、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售舊地購新地退土地增值稅時，應符合

面積、移轉（附件九）二種限制與性質、時間（二年內重購

或先購後售）、使用三種要件則准退稅。土地稅法第九條、

第十七條、第三十四條，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四條、第八條

、第十一條等規定，對自用住宅用地之辦竣戶籍登記之期日

並無強制規定，因憲法保障人民有居住遷徙自由。蓋納稅係

國家以公權力行使，直接給予人民負擔處分，自應受嚴格之

法律拘束，則人民權益或自由才有保障。立法機關授權行政

機關訂定法規命令應受法律明確授權及規範，方與法律保留

原則相符。故法律授權之目的、範圍及內容須符合具體明確

之要件。聲請人依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申請退稅，行政機關

以財政部七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台財稅第六五六三四號函

，創設戶籍限制，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保障基本人權法律保留

意旨不符。 
三、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明定，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二年內先

購後售或先售後購均得退稅，聲請人復查申請書、再訴願、

行政訴訟中，均主張財政部七十三年六月七日台財稅第五四

一０六號函（附件十一）重購自用住宅延後設籍，如符合要

件亦得申請退還土地增值稅，於行政救濟程序未蒙採納。由

財政部兩號函知悉行政機關在行政處分適用法令規定裁量時

，竟採對人民不利行為之處分，改易依法行政原則，使人民

財產遭受公權力不當侵害，莫此為甚。土地稅法第三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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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購退稅追繳規定，對違反義務者，強制制裁，行政機關之

行政，以興利於前，防弊於後，善用法律保障人民權益，對

於非法者，主動以法律加以制裁，執行公權力之威信，保障

人民財產權。 
    此 致 
司 法 院 
所附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一、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 
二、戶口名簿。 
三、嘉義市稅捐稽徵處函。 
四、財政部七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台財稅第六五六三四號函。 
五、復查申請書及答覆書。 
六、再訴願書及其決定書。 
七、行政訴訟起訴狀及判決正本。 
八、土地稅法第十七條。 
九、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七條。 
十、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八條及第九條。 
十一、財政部七十三年六月七日台財稅第五四一０六號函。 
                   聲 請 人：蔡０仁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八  月  九  日 
 
（附件七之㈡） 
行政法院判決         八十五年度判字第一０八六號 
原 告 蔡 ０ 仁       （住略） 
    指定送達代收人 黃０珠 （住略） 
被 告 嘉義縣稅捐稽徵處 
上列當事人間因土地增值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八十

五年二月三日台財訴第八四０六七０二四四號再訴願決定，提起

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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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實 
緣原告於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九日先行購買嘉義市００段００小段

０００號土地，復於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出售嘉義市００段０

０段０００小段０００號土地，嗣於八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向被告

申請退還已繳之土地增值稅一八四、四五五元，案經被告審核，

以其不符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乃否准所請。原告不服，提

起訴願、再訴願，均遭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茲摘敘兩造訴辯

意旨於次： 
原告起訴意旨略謂：一、㈠土地所有權人重購自用住宅用地，經

核准依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規定退還已繳納土地增值稅後，戶籍

因故遷出或未設籍於該地，如經查明仍作自用住宅使用並未改作

其他用途者得免依同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追繳原退稅款（財政部

83.10.12 台財稅第八三一六一四九七八號函）。㈡土地所有權人

在出售符合土地稅法第九條及第三十四條規定之自用住宅用地前

，因必須遷居而遷出戶籍，致在簽訂買賣契約書，其戶籍已不在

該自用住宅用地者，原不得繼續認定供自用住宅用地使用；惟為

顧及納稅義務人之實際困難，凡在遷出戶籍期間，該自用住宅用

地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其遷出期間距其出售期間未滿一年者，

仍准依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財政部 72.8.17.台財

稅第三五七九七號函）。㈢土地所有權人出售自用住宅用地，其

戶籍經註記為空白者，如符合自用住宅用地有關要件，仍准按自

用住宅用地稅率計課土地增值稅（財政部 82.11.8 台財稅第八二

０四七七一六二號函）。從㈠㈡㈢號函知悉，稅捐稽徵機關，對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繳納、退還已納、追

繳退還之土地增值稅，核准與否均依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公畝

部分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七公畝部分，且其土地出售前一年

內有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及土地稅法第三十七條與施行細則第

五十五條規定為審核依據。二、出售符合土地稅法第九條、第三

十四條規定之自用住宅用地，出售前未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

地價稅，出售時亦未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

仍有同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申請退還已繳土地增值稅之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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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從其說明內容知悉，出售土地前及出售土地時，「按自用住

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並非唯一認定要件，如出售前未按自用

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經稽徵機關查明符合土地稅法第三十

四條第一項（面積要件）第二項（出售前一年內未曾供營業使用

或出租要件）且合於第九條規定者，應准依同法第三十五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退還已繳納土地增值稅（財政部 77.12.1 台財稅第

七七０六六六二三號函）。原告出售土地時未申請按自用住宅用

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重購新地出售舊地之都市土地面積未超

過三公畝且出售土地前一年內未曾供營業或出租情事者，已符合

土地稅法第九條、第三十四條及本號函，故原告依同法第三十五

條規定向被告申請退還以一般用地已繳納土地增值稅，為法所明

定。三、「本案林君於七十一年九月九日出售自用住宅用地，復

於七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另行購買××地號土地，於七十一年十

一月三十日完成土地移轉登記，雖林君延至七十二年八月十三日

始設籍該址；惟其出售土地倘經查明自移轉登記之日起並無出租

或營業情事，且經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者，應依

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退還其已納之土地增值

稅。」財政部 73.6.7 台財稅第五四一０六號函釋有案。原告自六

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起設籍嘉義縣００鄉００村００鄰０００之

０號，至八十三年九月七日設籍新購土地嘉義市００里０鄰００

街０００號（原告未設籍前屬空戶），在十五年九個月期間從原

告所附之戶口名簿與身分證影本證明申請人設籍資料無遷移記載

。況且承購新地自移轉登記至今天未曾有出租或營業情事者，應

符合退還已納之增值稅要件。尤其臺灣目前建商建造售屋之商場

交易習慣，於建物結構體工程完成，即可申請使用執照，取得使

用執照後再申請水電裝配，在水電裝配進行中併同辦理所有權移

轉登記，等建商將房屋全部工程完成將鑰匙交付承買人則有段時

間，當承買人點交建物後再按屋內狀況、生活空間、設計裝潢按

圖施工，尤其八十二年間建築業顛峰期工人難求是很正常情事，

新建物從訂購簽約到裝潢完成遷入，其遲延日期之長，可謂臺灣

交屋之習慣，在習慣使然下，交屋是購屋人揮之不去的夢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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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一條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

依法理。本案原告係在習慣之下尚設籍舊有土地，而遲延設籍絕

非故意。但最重要符合退稅要件係自新購土地到今未曾有出租或

營業情事發生，設籍非要件。四、㈠土地稅法第九條：本法所稱

自用住宅用地，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

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行為者。㈡土地稅法第十七條：適

用自用住宅用地之稅率課徵地價稅者，應按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一

條，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適用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自用住宅用地

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戶口名簿影本及建

築改良物證明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定。㈢土地稅法第三

十四條：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者，都市土地面積未

超過三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七公畝部分，其土地增

值稅統就該部分之土地漲價總數額按百分之十徵收之；超過三公

畝或七公畝者，其超過部分之土地漲價總數額，依前條規定之稅

率徵收之。前項土地於出售前一年內，曾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

不適用前項規定。㈣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售舊地購新地之退稅

規定。第一項省略。第二項（核係第一項之誤）第一款：於土地

出售前一年內，曾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不適用之。㈤土地稅法

第三十七條：土地所有權人因重購土地退還土地增值稅者，其重

購之土地，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五年內再行移轉時，除就該

次移轉之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外，並應追繳原退還稅款；

重購之土地，改作其他用途者亦同。原告從相關法令中知悉享用

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者，其土地所有權人應依㈡款規定

自動申請檢附相關證件，其戶口名簿影本係證明土地所有權人辦

竣戶籍登記，呈請稽徵機關經審查未曾出租或營業情事者，始核

准適用地價稅之優惠稅率，未申請者按一般稅率計徵地價稅。故

課徵地價稅稅率與繳納、退還之增值稅無關。被告以財政部

73.12.27 台財稅第六五六三四號函駁回之依據：土地所有權人出

售自用住宅用地，於二年內重購自用住宅用地，除自完成移轉登

記之日起，不得有出租或營業情事外；「並須經」稽徵機關核准

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者，始准依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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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退還其已納之土地增值稅。「並須經」稽徵

機關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者，始得退還稅款，其

核准係證明土地所有權人之重購土地自移轉登記之日起至申請退

還稅款日，持有土地期間之使用證明屬於自用住宅、營業行為、

出租情事之土地。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唯有第二項限制要件規定

，對土地所有權人之設籍期日非限制要件，持有人願以一般用地

繳納地價稅與稽徵機關毫無扞格。故財政部 73.6.7 台財稅第五四

一０六號函，重購自用住宅用地延後設籍如符「要件」亦得申請

退還土地增值稅。更何況財政部 84.1.11 台財稅第八四一六０一

０二五號函，重購退稅後部分樓層變更使用，其自用住宅用地使

用樓層之持分土地地價，仍超過原出售土地之地價扣除土地增值

稅後餘額，且其超過之金額大於原退稅款者，免追繳原退還之稅

款。原告已於八四嘉市稅財字第八四七一九五八二號函核准新購

土地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及檢附退稅證明文件中證

明設籍前係空戶至申請退稅日無出租或營業情事，應准予退稅，

被告否准所請，顯欠合理。五、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立法原意，

在社會環境快速改變中，因職業變動、子女就學……等原因而遷

居乃事所必然，為使納稅義務人不致因出售舊有自用住宅土地課

徵土地增值稅緣故，而不能有足夠資金購買自用住宅用地，訂定

本退稅條款。又為避免當事人於退稅後即將另購之土地出售或轉

作他用途，以逃漏土地增值稅，並從事土地投機，故明定土地稅

法第三十七條重購退稅之追繳條文。原告以一般用地繳納土地增

值稅之申請全然符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退稅規定。被告對重購退

稅者，亦有土地稅法第三十七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五十五條列冊

註明追蹤重購土地在五年內移轉或改作其他用途之定期清查管制

，當違反禁止規定追繳法條，予行政機關公權力，對投機者以公

權力嚇阻，以維持立法之意旨。六、憲法為國家法規之基本法源

，對人民權利義務保障之母法，其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

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憲法位階最高，是國家之根本

大法，人民權利義務須以法律明定之，命令牴觸法律者無效。行

政機關行使職權應依法有據並受其規範，原告符合未曾出租或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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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情事之法律規定並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作為

義務，完全符合退稅規定，被告竟以財政部之命令為行政處分，

不但牴觸法律更超越憲法保障人民權利義務所明定條文，自為法

所不許。綜上所述，原處分、訴願決定、再訴願決定顯有違誤，

令人難以甘服，懇請鈞院詳予審核，將原處分、訴願決定、再訴

願決定均撤銷等語。 
被告答辯意旨略謂：一、按「土地所有權人於出售土地或土地被

徵收後，自完成移轉登記或領取補償地價之日起，二年內重購土

地合於左列規定之一，其新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或補

償地價，扣除繳納土地增值稅後之餘額者，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

請就其已納土地增值稅額內，退還其不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數

額：一、自用住宅用地出售或被徵收後，另行購買都市土地未超

過三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地未超過七公畝部分，仍作自用住宅用

地者。……前項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於先購買土地後，自完成移轉

登記之日起二年內，始行出售土地或土地始被徵收者，準用之。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規定，於土地出售前一年內，曾供營業使

用或出租者，不適用之。」「土地所有權人因重購土地退還土地

增值稅者，其重購之土地，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五年內再行

移轉時，除就該次移轉之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外，並應追

繳原退還稅款；重購之土地改作其他用途者亦同。」為行為時土

地稅法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七條所明定。復按「土地所有權人出

售自用住宅用地，於二年內重購自用住宅用地，除自完成移轉登

記之日起，不得有出租或營業情事外；並須經稽徵機關核准按自

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者，始准依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退還其已納之土地增值稅。」亦為財政部七十三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台財稅第六五六三四號函釋有案。查本案原告

於八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先行購買座落嘉義市００段００小段００

０號土地，面積六八平方公尺（地上建物門牌為嘉義市００里０

０街００號），並於同年六月九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後於八

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出售座落嘉義縣００鄉００段００小段００

號土地，面積一五二平方公尺（地上建物門牌為嘉義縣００鄉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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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村００號），嗣於八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向本處申請退還已繳土

地增值稅一八四、四五五元，案經本處查獲原告於八十二年六月

九日取得系爭重購土地後，並未即時將戶籍遷入該址，遲至八十

三年九月七日始遷入。八十二、八十三年亦未申請按自用住宅用

地稅率核課地價稅，遲至八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始向本處申請，

經以八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八四嘉市稅財字第八四七一九五八二號

函准自八十四年起至原因消滅時止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課地價

稅。是其申請退還已納土地增值稅核與前揭稅法規定及財政部函

釋意旨不符，本處以八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八四嘉縣稅財字第八四

二一八六三０號函否准所請，並無不合。二、查土地稅法第三十

五條售舊地購新地之退稅規定，揆其立法目的，乃在因應社會環

境急遽變遷，個人因職業變動、子女就學……等原因而遷居，乃

常有之事，為使納稅義務人不致因出售舊有自用住宅用地被核課

土地增值稅緣故，以致無足夠資金重購自用住宅，以應實際需要

，惟為避免當事人於退稅後即將另購之土地出售，或轉作其他用

途，以逃漏增值稅，並從事土地投機，遂有土地稅法第三十七條

重購退稅之追繳明文規定以限制之；次查自用住宅用地依土地稅

法第九條規定係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

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之住宅用地而言。又依首揭財

政部七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台財稅第六五六三四號函釋意旨，

先購後售自用住宅用地須符合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無出租或供

營業使用，並經稽徵機關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者

，始有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售舊地購新地退稅規定之適用。本案

原告於八十二年購買系爭重購土地既為自住，惟其未即時將戶籍

遷入該址，其八十二、八十三年亦未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

課地價稅，此復為原告所不爭執，是其先購後售自用住宅用地並

不符合上開財政部函釋退稅要件，核無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售舊

地購新地退稅規定之適用。至於原告援引財政部七十二年八月十

九日台財稅第三五七九七號及八十二年十一月八日台財稅第八二

０四七七一六二號等函釋主張退還其已繳土地增值稅乙節，惟查

該函釋全係針對土地稅法第三十四條出售自用住宅用地土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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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之課徵所為之解釋，其與本案原告先購後售自用住宅用地申請

退還已繳土地增值稅之情形，明顯不同，不容混為一談，原告砌

詞辯解，核無足採。三、查「行政主管機關就行政法規所為之解

釋，應以法條固有之效力為其範圍，自法律生效之日有其適用。

」為行政院六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台財第六二八二號令所明定，

而財政部七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台財稅第六五六三四號函釋即

是針對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所為之解釋，依上開行政院令規定意

旨，應自六十六年七月十四日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公布生效日起

有其適用，應毋庸置疑。本案原告於八十二年六月九日取得系爭

重購土地後，並未即時將戶籍遷入該址，八十二、八十三年亦未

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課地價稅，如前詳述，其無土地稅法

第三十五條規定之適用，已臻明確，是本處以八十四年六月十五

日八四嘉縣稅財字第八四二一八六三０號函否准所請，認事用法

，洵無違誤，訴訟理由，無一足採。四、請駁回原告之訴等語。 
  理 由 
按「土地所有權人於出售土地或土地被徵收後，自完成移轉登記

或領取補償地償之日起，二年內重購土地合於左列規定之一，其

新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或補償地價，扣除繳納土地增

值稅後之餘額者，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就其已納土地增值稅額

內，退還其不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數額：一、自用住宅用地出

售或被徵收後，另行購買都市土地未超過三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

地未超過七公畝部分，仍作自用住宅用地者。……前項規定土地

所有權人於先購買土地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二年內，始行

出售土地或土地始被徵收者，準用之。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規

定，於土地出售前一年內，曾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不適用之。

」為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所明定。又「本法所稱自用住宅用地，

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

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土地稅法第九條亦有明文規定。

復按「土地所有權人出售自用住宅用地，於二年內重購自用住宅

用地，除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不得有出租或營業情事外；並

須經稽徵機關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者，始准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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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退還其已納之土地增值稅

。」亦經財政部七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台財稅第六五六三四號

函釋有案。上揭函釋，係財政部就土地稅法第九條及第三十五條

所為解釋，核與土地稅法規定並無牴觸，亦無違背憲法，自應援

用。本件原告於八十二年六月九日先行購買嘉義市００段００小

段０００號土地，復於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出售嘉義市００段

００段００小段０００號土地，嗣於八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向被告

申請退還已繳之土地增值稅一八四、四五五元，案經被告查得原

告於八十二年六月九日取得系爭重購土地後，並未即時將戶籍遷

入該址，遲至八十三年九月七日始遷入，八十二年、八十三年亦

未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核課地價稅，遲至八十四年五月四日始向

被告申請，經被告准自八十四年起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課地價

稅，其先購後售自用住宅用地，核與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不

符，被告乃否准所請，揆諸首揭規定，並無不合，訴願、再訴願

決定，遞予維持，亦無違誤。原告訴稱：原告先購及後售之土地

均符合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公畝之規定，且舊地出售前一年並

無供營業或出租之情事，符合土地稅法第九條、第三十四條及財

政部七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台財稅第七七０六六六二三號函釋意旨

云云。查自用住宅用地依土地稅法第九條規定係指土地所有權人

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使

用之住宅用地而言。又依首揭財政部七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台

財稅第六五六三四號函釋意旨，先購後售自用住宅用地須符合自

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並經稽徵機關核准按

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者，始有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售舊

地購新地退稅規定之適用。本案原告於八十二年購買系爭重購土

地，惟其未即時將戶籍遷入該址，其八十二、八十三年亦未申請

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課地價稅，而遲至售屋後之八十四年五月

四日始向被告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課地價稅，為原告所不

爭執。是其先購後售自用住宅用地並不符合前揭財政部函釋退稅

要件，自無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售舊地購新地退稅規定之適用。

又原告所引前揭事實欄所載財政部函釋，核與本案情形不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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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援用。至原告訴稱：原告符合未曾出租或營業情事之法律規

定並經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完全符合退稅規定

，被告竟以財政部之命令為行政處分，不但牴觸法律更超越憲法

保障人民權利義務之規定，為法所不許一節。查財政部七十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台財稅第六五六三四號函釋，係中央財政主管機

關，基於其職權，就土地稅法第九條及第三十五條之規定，闡釋

其涵義，核與法律之規定，並無不合，自不生牴觸法律或違背憲

法問題。原告主張上開財政部函釋，牴觸法律更超越憲法云云，

不無誤會。原告起訴論旨，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

後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五  月  十  日 
（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